附件1-11

行政许可撤回决定书（样式）
（文号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：
你单位于     年     月    日经  （原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单位）  审查决定准予行政许可取得的  （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）  ，因发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八条第二款、  （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）  规定的  （写明依法应予撤回行政许可的具体情形和理由）  。本单位决定撤回对你单位的  （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）  行政许可决定。  （由此给被许可人造成财产损失，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的，同时写明）  。
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，持原行政许可决定书到  （原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单位）  办理有关手续。
如你单位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揭阳市人民政府或者广东省民政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；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        　　  　（揭阳市民政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）
        　　　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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